南昌航空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化办字[2017]7号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关于易制毒、易制爆、剧毒等特殊化学药品的管理规定
学院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易制毒、易制爆、剧毒等特殊化学药品（以下简称特殊药品）在申购、使用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加大对特殊药品的监管力度，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现对学院特殊药品的安全管理做出如下规定：
一、特殊药品名录
具体范围见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特殊化学药品名录。
二、特殊药品使用范围
特殊药品只允许在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三、特殊药品的管理责任
特殊药品坚持“谁领用，谁负责”的原则，责任教师对特殊药品在申购、使用和保管等方面负责，务必做到严格把控、全程监管等。
四、特殊药品的申购
（一）购买任何教学科研用的特殊药品，必须经由责任教师审批，不得通过网上购买，不得在任何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购买。
（二）原则上，特殊药品统一从学院药品库房申购领取，一周内，申购数量不能超过5瓶（2.5升），特殊情况，须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
（三）对于剧毒品的申购严格按照上级和学院有关剧毒品管理规定执行。
五、特殊药品的安全管理
（一）对于特殊药品的日常使用，责任教师必须严格管控，不得挪作与教学科研无关之用，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做好使用情况的台帐记录（见附件一），定期反馈给药品库房，以备核查。
（二）责任教师每月需对领用及剩余的特殊药品进行清点、核帐一次，以便及时掌控药品的使用情况。
（三）对于剧毒药品，严格按照上级和学院有关剧毒品管理规定执行。
六、特殊药品的日常安全教育
（一）责任教师务必将各种特殊药品的特性、注意事项及操作规范，要在实验前提醒有关学生，并纳入日常的安全教育中。
（二）责任教师必须将特殊药品的管理、使用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纳入每月一次的学生安全教育之中，及时向学生传达学习有关特殊药品的管理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
七、严格执行国家及上级部门其他有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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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环化学院易制毒、易制爆等特殊药品使用情况台帐

	药品名称
	使用情况登记
	使用人签名
	导师签名
	备注

	
	实验项目名称
	使用日期
	使用数量（ml）
	使用的总数量（ml）
	剩余数量（ml）
	
	
	

	　
	1.*********实验
	　
	　
	　
	（按需领用，剩余数量不能过多，不超过一瓶装的数量，如剩余超过一瓶并未开封，请及时交回库房）
	　
	　
	　

	
	2.*********实验
	　
	　
	
	
	
	
	

	
	3.*********实验
	　
	　
	
	
	
	
	

	　
	　
	　
	　
	　
	　
	　
	　
	　

	
	　
	　
	　
	
	
	
	
	

	
	　
	　
	　
	
	
	
	
	


    说明：1、该台帐登记的药品名称与使用的数量加剩余的数量需与在药品库房领用的药品名称和数量相对应，并在每次实验之后及时填写。

          2、在药品基本使用完并在台帐上登记完后，务必及时将此台帐交给药品库房保存，以备核查。

          3、此台帐行数不够的，可自行用电子版添加。
